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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
文件备案和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合公业〔2021〕155 号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备案和事中事后监

管的通知》已经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研究通过，并经市司

法局依法登记，登记号为“HFGS-2021-057”,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    

2021 年 9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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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备案和

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厘清招投标各方主体职责边界，明确招标人主体责

任，持续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

动事中事后监管，保证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现就规范工程建

设项目招标文件编制、备案和事中事后监管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简化备案流程 

（一）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公管局）

依法对监管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实施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进入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并由市公管局监

管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澄清、

答疑等采用网上备案方式。 

（三）网上备案由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在电子交易系统提交

招标文件环节上传招标文件、《招标文件备案表》（以下简称：

备案表，格式见附件 1）及相关附件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通

过电子交易系统向安徽合肥·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推送招

标文件，招标文件发布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安徽• 合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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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同时推送安徽合肥·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管系统，即完成备案。 

二、明确主体责任 

（一）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。招标人及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

构在编制招标文件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《合肥市工程建

设项目招标人负面清单》（合公法〔2020〕47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负

面清单》）等相关规定，并按照市公管局发布的招标文件示范文

本编制招标文件。凡法律法规和《负面清单》禁止性内容，不得

在招标文件中出现。招标人及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建立招标

文件内部会商审核机制。招标人及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对提交

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澄清、答疑等信息材料的合法合规性、真

实性和严谨性负责。 

（二）鼓励招标人及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对招标文件在安徽合

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：交易中心）等相关网站进行标

前公示，公示期一般不少于 3 日（公示截止时间如遇国家法定节

假日的，应顺延至法定节假日后第１个工作日），招标人自行参

考社会公众或潜在投标人提出的相关意见完善招标文件，必要时

应当通过专家论证、市场调研等方式予以完善，并形成质量控制

记录。 

（三）针对技术复杂、性质特殊、社会影响大的项目，招标

人提出特殊要求的，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申请，市公管局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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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牵头组织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等各方主体对招标文件资格条

件设置、评标办法等关键内容进行集体研究并形成会审意见，按

会审意见实施。 

三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

（一）市公管局采取随机抽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对

备案后的招标文件进行事中事后监管，对发生投诉举报的招标文

件进行重点检查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20%，根据监督检查情况，向

招标人及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出具监督检查意见书（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监督检查内容：  

1.招标文件内容是否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部门有关

规定；  

2. 招标文件是否存在违反《负面清单》中条款的情形； 

3. 招标文件是否符合示范文本格式或存在擅自更改范本的

固定条款和约定的情形； 

4. 招标文件的内容是否存在前后矛盾、歧义等情形，备案相

关材料是否齐全；  

5.其他违法违规情形。  

（三）市公管局根据招标文件监督检查及整改情况，对招标

人及其委托的代理机构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依法依规给予处理。 

四、其他 



 

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  

.X 
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发布     

— 5 —  
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行政主管部门可参照本

通知执行。 

本通知由市公管局备案处负责解释，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

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 

附件：1.招标文件备案表 

2.合肥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监督检查意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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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招标文件备案表 
  

1 
项目（标段）名

称 
或系统自动生成 

2 
项目（标段）编

号 
或系统自动生成 

3 项目专业类别 

□房建 □市政；□交通；□水利；□其

他 

或系统自动生成 

4 招标人 或系统自动生成 

5 招标代理机构 或系统自动生成 

6 交易方式 或系统自动生成 

7 控制价（预算价） 或系统自动生成 

8 
采用招标文件范

本情况 

□采用               范本 

□未采用范本，附原因说明 

9 是否符合导则 
□符合               导则 

□不符合导则，附原因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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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质量控制记录 

□内部审核 

□标前公示 

□专家论证 

□市场调研 

□业务会审 

附内审记录（或系统生成）、招标文件

标前公示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、论

证纪要、市场调研、业务会审情况等相

关材料 

（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应如实填报，并对备案表所载内容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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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合肥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监督检查 
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招标人  

招标代理机构  

项目专业类别 □房建 □市政；□交通；□水利；□其他 

项目名称（标段）  

项目名称（编号）  

本机关监督检查时发现，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  章)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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